
三溪乡2026年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案
为有效防御台风、暴雨、洪水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福建省水法实施办法》、《福建省防洪条例》、《福建省防洪防台风应急预案》、《闽清县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要求，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基本概况

（一）经济和自然地理概况

三溪乡辖区面积47平方公里，辖12个行政村，总人口约9865人。

辖区内主要河流为文定溪（三溪段），全长12.15公里，绥平溪12.02公里、溪源溪6.81公里，集雨总面积57.49平方公里。

（二）防洪工程体系现状

我乡的防洪工程：水库、护岸。

辖区内已建护岸：溪源、前光两村按10年一遇标准建造，采用C25混凝土建筑，长度3.9公里，保护面积约4平方公里；其余沿河地段有3公里未按标准建造护岸（三溪村段2公里，前光村0.5公里，溪源村0.5公里）。

（三）重点防御地区
1.辖区内易发生地质灾害共有7处14户，共有居住人口46人，应转移46人。

2.县级高陡边坡32处32户121人，应需转移32户121人。

3.辖区内危旧房共有0处0户，共有居住人口0人。

全乡总共应转移167人。

辖区内的流动人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村、社区登记造册，视同常住人口纳入本预案管理。

二、组织机构

乡人民政府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乡防指”），负责领导全乡防洪防台风工作，其办事机构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乡防办”），设在乡水利工作站；各村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乡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下，负责本村行政区域的防洪防台风工作。
乡防指由乡政府乡长任总指挥，乡政府分管水利领导任常务副指挥，分管国土、人武、交通、农业、民政、安全、应急、乡派出所所长等任副指挥，乡党建办、人武部、纪委、监察室、水利工作站、国土资源所、农技站、畜牧兽医站、林业站、安办、财政所、路管站、派出所、民政办、中学、小学、卫生院、电信分局、供电所、包村工作队等单位负责人为乡防指成员。

三溪乡2026年度调整后的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总  指  挥：李连棉  党委副书记、乡长
常务副指挥：吴寒凌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副  指  挥：黄吉强  人大主席
黄小燕  一级主任科员  

            王金雄  一级主任科员
黄军翔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黄文奇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组组长

林  明  党委委员、副乡长

刘剑飞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许  慧  党委委员、统战委员

陈其键  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郭  晨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林  裳  副乡长

陈日辉  综合技术保障中心主任

王志强  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李文标  四级主任科员
成      员：陈  璐  党建办主任
肖志强  综治办主任 

吴翔浩  三溪林业站站长      

黄  锦  三溪卫生院副院长

谢晓燕  综合技术保障中心副主任
张明康  团委副书记 
朱世桂  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黄力锋  坂东国土所副所长 

王义辉  坂东供电所三溪片区负责人
林垂乐  综合技术保障中心干事

吴雨情  党群服务中心干事
刘扬彪  路长办专管员

各村支部书记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林垂乐同志兼任，负责协调日常工作，联系电话:13799949875。以上人员若因工作调动或职务调整，由接任者自然接替。
三、预警

按暴雨、洪水、台风的严重程度将响应等级从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个级别，Ⅰ级应急响应为最高级别响应，其次是Ⅱ级、Ⅲ级，Ⅳ级为最低级响应。
四、防暴雨或防洪应急响应行动

    根据县气象台发布的降雨预警级别和县防指发布的应急响应等级，及时响应。响应行动内容包括指挥与调度、信息报送与处理、群众转移与安置、抢险与救灾、安全防范与医疗救护、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等。

（一）防暴雨或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暴雨Ⅲ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Ⅳ级响应。

1.乡防汛指挥部启动本预案，部署落实防御暴雨洪水各项工作，传达贯彻防御暴雨洪水工作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各村、乡直有关单位加强值班，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与县防汛办保持防汛高清视频系统实时连线。切实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上传下达。

3.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开展对“四个必查”及重点防汛目标进行巡查，及时消除隐患。
（二）防暴雨或防洪Ⅲ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暴雨Ⅱ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Ⅲ级响应。

1.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根据降雨洪水发展趋势，乡防汛指挥部研究部署低洼地、危房、工棚、简易搭盖、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工作，及时下达人员转移通知，并将转移情况滚动上报县防指。

2.根据县防指要求，提前向可能受影响地区预置乡、村防汛抢险队伍和装备，视情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3.加大巡查力度，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三）防暴雨或防洪Ⅱ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暴雨Ⅰ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Ⅱ级响应。

1.动员村、有关单位立即投入到防台风工作，及时发布台风预警相关信息，做好宣传。

2.及时收集灾情、险情、人员转移及抢险救灾动态信息，上报县防汛办。

3.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根据降雨洪水发展趋势，乡防汛指挥部研究部署低洼地、危房、工棚、简易搭盖、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工作，及时下达人员转移通知，并将转移情况滚动上报县防指。

4.配合专业化救援队伍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开展应急抢险、群众疏散转移工作。

（四）防暴雨或防洪Ⅰ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暴雨Ⅰ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Ⅰ级响应。

1.根据县防指指挥，参与抗灾抢险救灾行动。

2.加强重点防汛目标的检查，落实各项抢险措施，及时修复基础设施，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3.根据降雨洪水发展趋势，继续做好低洼地、危房、工棚、简易搭盖、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工作，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入到防台风减灾工作，落实各项防台风应急措施。全力做好受台风直接威胁和可能影响的危险地带人员的转移避险和救助工作及时收集灾情、险情、人员转移及抢险救灾动态信息，上报县防指。

5.动员组织沿溪有关村负责行政区域内护岸的巡堤查险，及时发现险情，及时报告。

6.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县防指有关抗洪抢险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开展防汛抗洪工作。

五、防台风响应行动

根据县气象台发布的降雨预警级别和县防指发布的应急响应等级，及时响应。响应行动内容包括指挥与调度、信息报送与处理、群众转移与安置、抢险与救灾、安全防范与医疗救护、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等。

（一）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台风Ⅳ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Ⅳ级响应。

1.各村、社区，乡直有关单位加强值班，与县防汛办保持防汛高清视频系统实时连线。切实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上传下达。

2.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开展对“四个必查”及重点防汛目标进行巡查，及时消除隐患。

（二）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台风Ⅲ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Ⅲ级响应。

1.加强值班，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密切注视台风动态和降雨等预报，保持信息畅通，及时传达贯彻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批示指示和县防指的部署。

2.乡防汛指挥部启动本预案，做好防台风防范工作。

3.加大巡查力度，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4.组织做好危险地带人员、财产转移准备工作。

5.根据县防指要求，提前向可能受影响地区预置乡、村防汛抢险队伍和装备，视情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三）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台风Ⅱ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

1.乡级、村级各类抢险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配合专业化救援队伍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开展应急抢险、群众疏散转移工作。

2.立即按照防台风各项预案，部署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传达县防指的部署和上级领导指示。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组织人员深入基层、重点部位，检查防台风准备情况，督促基层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并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

3.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入防台风工作，重点组织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做到“不漏一人、应转尽转、杜绝擅自回流”。

（四）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

县气象台发布台风Ⅰ级预警，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

1.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县防指有关工作部署，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组织做好防抗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

2.传达贯彻省市县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各级防汛责任人全部上岗到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并报告。

3.各类抢险队伍配合专业化救援队伍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开展应急抢险、群众疏散转移工作。

4.必要时，动员全乡人民投入到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中。

六、防台防汛抢险救灾措施

根据可能发生的台风、暴雨的量级，确定各种情况下有关部门、责任人等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

（一）可能出现的灾害影响概述。               
1.易滑坡、地质灾害、泥石流可能造成的影响共39处46户167人（其中地灾点7处14户46人，高陡边坡32处32户121人）
（1）宝溪村：共5处6户22人。

（2）鼓舞村：共3处8户33人。

（3）佳垄里村：共1处1户5人

（4）前坪村：共4处5户7人。

（5）山墩村：共1处1户6人。

（6）上洋村：共3处3户8人。

（7）溪柄村：共3处3户7人。

（8）溪源村：共15处15户66人。

（9）新丰村：共1处1户3人。

（10）洋坊村：共3处3户10人。
2.危房可能造成的影响共0处0户0人
3.易内涝地下停车场0处

4.山塘水库

全乡有4座小二型水库，14座山塘。1座小一型水库（属坂东镇管理），1座中型水库（属县水务公司管理）
（二）准备转移状态

1.在发生以下各种情况之一时进入准备转移状态

（1）预报辖区内将出现10 年一遇的雨量，即当1小时雨量达68mm,6小时雨量达132mm,24小时雨量达221mm。

（2）在山地灾害易发区，已经久不下雨，土壤处于干燥、疏松状态，预报将发生大雨到暴雨。

（3）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2.防御措施

（1）乡防办负责采用手机短信和电话等形式通知乡全体干部职工和村、有关部门及时进入防御状态，落实预警、防御等各项工作。

（2）水利站负责关注雨情、水情，督促村加强堤坝、水库等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报告。督促村、有关部门做好群众转移的准备。

（3）国土所负责对地质灾害点加强监测，并及时与县国土资源局联络，做好相关防范工作和群众转移准备。

（4）分管工业企业的领导负责督促辖区内企业做好安全检查和防范工作。

（5）各村对可能受淹地段的农作物、渔塘，如即将收成的，应立即组织群众抢收和捕捞渔塘中的成鱼，尽量减少灾害损失。

（6）实行24小时值班，指挥部主要领导和值班领导亲自带班，随时掌握水情、险情、灾情。
（三）立即转移状态

1.在发生以下各种情况之一时进入立即转移状态

（1）预报辖区内将出现20年一遇以上的雨量，即当1小时雨量达81mm,6小时雨量达157mm，24小时雨量达263mm。

（2）在山地灾害易发区，已经久不下雨，土壤处于干燥、疏松状态，预报将发生暴雨及以上量级暴雨。

（3）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

2.防御措施

除按准备转移状态部署外，还应做到：

（1）乡挂点领导、驻村干部要立即到村布置防范工作，组织人员对本村危房、低洼居住区和易发生地质灾害区进行巡查，加强监测，提前组织群众撤离至安置点或安全位置。

（2）水利站负责关注水库水位，据情调度泄洪，必要时通知下游及周围群众撤离。

（3）国土所负责监测易滑坡地带和被县国土资源局列为地灾隐患点的安全情况，及时组织地质灾害点群众撤离。

（4）分管工业企业的领导负责督促企业做好财产、人员转移，工棚加固、设备停电等防护措施。

（5）分管教育的领导负责学校（幼儿园）根据县教育局和乡政府要求，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必要时采取停课。

（6）各村负责对被洪水淹没的路、桥，设立警示标志，严禁行人过往，确保安全。

（7）抢险救灾队伍分队长负责组织应急抢险救灾队伍就位，随时待命出发。

（8）加强24小时值班，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值班领导亲自带班，随时掌握水情、险情、灾情。

指挥部联系电话：22472585

三溪乡卫星电话：17406501573.
供电所联系电话：22305238、22305233、62065238、62065233

附件:三溪乡山洪灾害防御抢险救灾组织流程图

三溪乡台风暴雨灾害防御抢险救灾组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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